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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，对外捐赠规模应当相应压缩。经营期经营亏损、资不抵债或捐赠行为影响正

常生产经营时，除特殊情况外，原则上不得安排对外捐赠。 

（五）诚实守信。公司按照内部议事规范审议决定并已经向社会公众或者受

赠对象承诺的捐赠，必须诚实履行。捐赠应当遵守法律、法规，不得违背社会公

德，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。 

 

第三章 对外捐赠的类型和方式 

第五条 公司对外捐赠类型，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公益性捐赠，即向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卫生医疗、公共安全、体育事

业、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的捐赠； 

（二）救济性捐赠，即向遭受自然灾害、定点帮扶、定点援助或者国家确认

的“老、少、边、穷”等地区以及慈善协会、红十字会、残疾人联合会、青少年

基金会等社会团体或者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和个人提供的用于生产、生活救济、

救助的捐赠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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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对外捐赠的决策程序和规则 

第八条 公司对外捐赠包括现金和实物资产捐赠（实物资产按捐赠时的账面

净值等比例折算为金额计算，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，以高者为准），对外

捐赠按单项实行分类分级审批，相应决策程序的具体规定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司单项捐赠或一年内累计捐赠金额 500 万元以下（不含 500 万元）

的捐赠事项，经党委会前置研究后，由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实施； 

（二）公司单项或一年内累计捐赠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且低于 1000 万元（不

含 1000 万元）的捐赠事项，经党委会前置研究后，由董事会审议批准实施； 

（三）公司单项或一年内累计捐赠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捐赠事项，经党

委会前置研究后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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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负责审核公司对外捐赠相关财务手续； 

（三）办理公司对外捐赠财务支出手续。 

第十三条 公司纪检部门、内审部门是对外捐赠支出的后续监督管理部门，

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负责公司对外捐赠情况的监督、检查与内部审计； 

（二）监督经办单位和人员严格按照公司审批决议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是对外捐赠的信息披露部门，主要职责：按规

定做好对外捐赠的信息披露工作。 

 

第七章 法律责任 

第十五条 未执行本制度规定而擅自进行捐赠，或者以权谋私、转移资产等

违法违纪的捐赠，公司将视情节轻重，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

任人按照公司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，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

 

第八章 附 则 

第十六条 本制度所称“以下”不含本数，“以上”含本数。 

第十七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，依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执行。 

第十八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修订和解释。 

第十九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施行。 


